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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信託事業設置及人員問答集

壹、有關設置相關問題： 

一、 專營期貨信託事業之專業發起人有幾種？專業發起人是否應認足第

一次發行股份之全部？ 

說明：依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以下簡稱設置標準)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 

至第 6款規定，專營期貨信託事業之專業發起人，可分為國內外之基

金管理機構、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商、期貨商及金融控股公司等 6    

種。另依同條第 1項序文規定，專業發起人無須認足第一次發行股份 

之全部，但所認股份，合計不得少於第一次發行股份之 20％。 

二、 專營期貨信託事業之一般發起人，於何種情形下，有參與發起設立之 

機會？ 

說明：若專營期貨信託事業之專業發起人已認足設置標準第 12條第 1項序 

文所定最低持股比率（即第一次發行股份之 20％）以上之股份，但

未認足第一次發行股份全部，則不具備同條項所定專業發起人積極資

格條件之其他法人、機構或自然人，即有以一般發起人之身分參與發

起設立之機會。惟依設置標準第 13條第 1項及第 16條第 7款規定，

每位一般發起人與其關係人及該一般發起人利用他人名義所認股

份，合計不得超過該公司第一次發行股份之 25％，並應出具聲明書。 

三、 專營期貨信託事業之發起人，是否有兼任之限制？ 

說明：專營期貨信託事業之發起人，可分為專業發起人及一般發起人兩種， 

其兼任之限制如下： 

  （一）專業發起人：依設置標準第 6條第 2項規定，自本會核發期貨信 

託事業許可證照之日起 3年內，該公司之專業發起人不得擔任其 

他期貨信託事業之發起人。 

  （二）一般發起人：依設置標準第 6條第 1項規定，自期貨信託事業設 

立之日起 1年內，該公司之一般發起人不得擔任其他期貨信託事 

業之發起人。 

四、 期貨信託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持股 5％以上之股東及與該三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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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關係企業之關係者，是否有兼任之限制？ 

說明：依設置標準第 7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期貨信託事業之董事、監 

察人、持股 5％以上之股東及與該三者之一具有關係企業之關係者，

除本會另有規定外，不得擔任其他期貨信託事業之發起人，以防範利 

益衝突之發生。 

五、 期貨信託事業之股東，是否有持股比率之限制？ 

說明：依設置標準第 13條第 1項規定，期貨信託事業之股東，除符合設置 

標準第 12 條第 1 項所定積極資格條件之專業股東外，每一股東與其 

關係人及該股東利用他人名義持有之股份，合計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之 25％。 

六、 期貨信託事業之發起人於申請許可時，如以設置標準第 15條第 3項所

定「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有價證券」繳存設置保證金，該「評等達    

一定等級以上之有價證券」所指為何？ 

說明：係指上市或上櫃之公司債及金融債券，詳細規範請詳本會 106年 1 2     

   月8日金管證期字第 1060047163號令。 

七、 何事業得申請改制為期貨信託事業？其申請改制之應備條件及申請程 

序為何？ 

說明： 

（一）改制之申請主體： 

依設置標準第 45條第 1項序文規定，目前僅開放「期貨經理事業」 

得申請改制為期貨信託事業。至期貨經理事業擬於何時申請改  

制，則由其基於經營政策之考量及股東會之決議，自行決定之。 

（二）改制之應備條件： 

１、已取得本會所核發兼營期貨信託事業之許可證照。 

２、同時申請由改制之期貨信託事業兼營期貨經理事業，以維護期貨 

經理事業原有客戶之權益。 

３、申請改制為期貨信託事業並兼營期貨經理事業之議案，業經股東 

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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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制之申請程序： 

  期貨經理事業申請改制為期貨信託事業並兼營期貨經理事業，亦

  係採「許可制」，並分為「申請許可」及「申請換發許可證照」

二階段申請程序（該二階段均由本會證券期貨局受理），相關規 

定訂於設置標準第 45條第 1項、第 2項及第 3項。 

八、 設置標準所定各類申請案件，是否直接向本會提出申請？ 

說明：本會業依設置標準第 48條規定設置標準所定各類申請案件之書件格 

式，並刊登於本會證券期貨局網站之「便民服務/申辦案件/申報(請) 

案件表格下載」中（網址為： 

www.sfb.gov.tw/ch/home.jsp?id=125&parentpath=0,6,52）   。申請公 

司如擬依設置標準規定提出申請，則依各該書件格式檢附相關文件， 

直接向本會(由證券期貨局受理)提出申請即可，無須經由期貨公會轉 

報本會。 

貳、資格條件： 

一、 期貨信託事業之董事長之資格條件為何?是否須經主管機關認可? 

說明： 

（一）資格條件： 

1. 消極資格條件：詳設置標準第 5條規定。 

2. 積極資格條件：詳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以下簡稱管理規則)第 42 

條第 1項規定。 

（二） 期貨信託事業董事長須經主管機關認可。期貨信託事業之董事長，

應於選任後十日內，檢具相關資格證明文件，報經主管機關認可；

其資格條件有未經主管機關認可者，主管機關得限期命期貨信託事

業調整。 

二、 期貨信託事業之總經理之資格條件為何?聘任總經理是否應先經主管

機關審查合格? 

說明： 

（一）資格條件： 

1. 消極資格條件：詳設置標準第 5條規定。 

2. 積極資格條件：詳管理規則第 43條。 

http://www.sfb.gov.tw/ch/home.jsp?id=125&parentpath=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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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貨信託事業聘任總經理，應檢具規劃人選符合資格之證明文件， 

報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後，始得充任。 

三、 何謂基金經理人？基金經理人之資格條件為何？ 

說明： 

（一） 基金經理人指從事管理規則第 4條第 3款基金之經營管理業務並向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期貨公會)登記為基金經

理人之業務員。 

（二）基金經理人之資格條件： 

1. 消極資格條件：詳設置標準第 5條規定。 

2. 積極資格條件：詳管理規則第 46條規定。 

四、 主辦會計須具備之資格條件為何?是否須向期貨公會登記、接受職前

及在職訓練? 

說明： 

（一） 資格條件：須符合設置標準第 5條規定之消極資格條件，惟毋須取

得期貨商業務員或期貨交易分析人員資格。 

（二） 主辦會計為管理規則第 4條第 8款所定之業務員，故須接受職前及

在職訓練。 

五、 期貨信託事業之業務員資格條件規定，是否皆須具工作經驗? 

說明： 

（一）主辦會計：僅須辦理登記，除須符合設置標準第 5條消極資格條件 

之規定外，並無其他資格條件(含工作經驗)之要求。 

（二）基金經理人：依管理規則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除具期貨交易分析

人員資格者，毋須具工作經驗外，餘須具管理規則第 46 條第 1 項 

第 2款至第 4 款所定之工作經驗。 

（三）內部稽核、法令遵循及風險管理業務員：須分別符合管理規則第 47  

       條資格條件中之工作經驗要求。 

（四）上開業務員以外之業務員，僅須符合管理規則第 48 條所訂資格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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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職前及在職訓練 

一、 業務員是否得先向期貨公會辦理登記，先執行職務後，再接受職前訓

練？ 

說明：是。依管理規則第 51條第 2項規定，初任業務員及離職滿二年再任 

業務員者，應於到職後半年內參加職前訓練。 

二、 期貨經理事業兼營期貨信託事業者，其業務員申請登記為期貨信託事

業之業務員，是否須接受職前訓練? 

說明：否。依管理規則第 51條第 3項規定，兼營期貨信託事業之期貨經理 

事業業務員，登記為期貨信託事業業務員，得免參加職前訓練。 

三、 期貨信託事業之業務員所接受之職前訓練時數是否都相同? 

說明：是。依管理規則第 51條第 1項規定及本會113年9月16日金管證期字
第1130384528號令，期貨信託事業之業務員應參加中華民國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辦理之職前訓練。  

肆、他業兼營者之人員兼任 

一、 期貨信託事業之「研究分析」、「主辦會計」及「內部稽核」得否分別

由他業兼營之分析人員、主辦會計及內部稽核兼任？ 

說明： 

(一)依據設置標準第 21條第 1項「期貨經理事業申請兼營期貨信託事業 

者，應設置研究分析、財務會計及內部稽核部門。但已設置各該部 

門者，不在此限。」、第 27 條第 1 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兼營

期貨信託事業者，應設置研究分析、財務會計及內部稽核部門。但

已設置各該部門者，不在此限。」及第 35條第 1項「信託業兼營期

貨信託事業，應設置研究分析、財務會計及內部稽核部門。但已設

置各該部門者，不在此限」。 

(二)依上開條文規定，他業兼營期貨信託事業已設置研究分析、財務會 

計及內部稽核部門者，尚毋須另行設置該等部門，爰「研究分析」、

「主辦會計」及「內部稽核」，得分別由他業兼營辦理交易或投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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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員、主辦會計及內部稽核兼任，惟人員仍須符合具管理規則

所定資格條件。 

二、 期貨信託事業辦理期貨信託基金帳務處理人員，是否須具業務員資格

條件，是否得由他業兼營辦理基金帳務處理人員兼任？ 

說明： 

(一)期貨信託基金帳務處理人員，係辦理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 4 條 

第 3款基金之經營管理相關事務，爰須具管理規則第 48條之資格條 

件。 

(二)依據設置標準第 21條第 1項「期貨經理事業申請兼營期貨信託事業 

者，應設置研究分析、財務會計及內部稽核部門。但已設置各該部 

門者，不在此限。」、第 27 條第 1 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兼營

期貨信託事業者，應設置研究分析、財務會計及內部稽核部門。但

已設置各該部門者，不在此限。」及第 35條第 1項「信託業兼營期

貨信託事業，應設置研究分析、財務會計及內部稽核部門。但已設

置各該部門者，不在此限」。 

 (三)依上開條文規定，他業兼營期貨信託事業已設置財務會計部門者，   

     尚毋須另行設置該部門，爰期貨信託基金帳務處理人員，得由他業 

      兼營辦理帳務處理人員兼任，惟人員仍須符合具管理規則所定資格     

      條件。 

三、 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受益憑證之募集發行及銷售人員，得否由期貨經理

事業辦理推廣或招攬、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辦理受益憑證之募集發

行、銷售及私募人員兼任？ 

說明： 

(一)依據設置標準第 21條第 1項、第 27條第 1項及第 35條第 1項規定， 

尚未強制要求辦理受益憑證之募集發行及銷售業務須設置部門(惟

事業得依運作需求設置該部門)。 

 (二)依上開規定之精神，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受益憑證之募集發行及銷售

人員，得由期貨經理事業辦理推廣或招攬、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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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受益憑證之募集發行、銷售及私募人員兼任，惟人員仍須具管

理規則所定資格條件。 

四、 期貨信託事業之「執行基金之交易及投資」人員，得否由他業兼營之

交易執行或執行買賣等辦理交易或投資之執行人員兼任? 

說明： 

(一)依據設置標準第 21條第 1項、第 27條第 1項及第 35條第 1項規定， 

尚未強制要求執行基金之交易及投資須設置部門(惟事業得依運作

需求設置該部門)；另依管理規則第 50 條第5項「期貨信託事業辦理

研究分析之業務員、基金經理人不得兼任執行交易及投資之業務員」

規定，即辦理期貨信託事業執行交易及投資之業務員，不得由研究

分析之業務員、基金經理人兼任。 

 (二)依上開規定之精神，期貨信託事業之「執行基金之交易及投資」人

員，得由他業兼營之交易執行或執行買賣等辦理交易或投資之執行 

人員兼任。 

五、 期貨信託事業之法令遵循主管及人員得否由他業兼營之法令遵循主

管及人員兼任？ 

說明： 

(一) 專、兼營期貨信託事業應依「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27 條及本會 99 年 5 月 17 日金管證期字第 

09900169832 號令之規定設置隸屬於總經理之法令遵循單位，得免設

專責獨立單位，負責期貨信託事業法令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與執

行，並由董事會指派高階主管一人擔任公司法令遵循主管，綜理法

令遵循事務。 

(二)依本會 99 年 5 月 17 日上開令之規定，期貨信託事業之法令遵循主 

管與業務員不得由從事管理規則第 4 條第 1 款至第 5 款業務之人員 

兼任。他業兼營期貨信託事業者，其期貨信託事業之法令遵循業務

得由他業之法令遵循單位兼辦。 

六、 期貨信託事業之執行風險管理單位主管及人員，得否由他業兼營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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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風險管理單位主管及人員兼任？ 

說明： 

  (一)依據管理規則第 4條第 7款規定「風險管理」，為期貨信託事業之業   

      務員辦理業務之一，爰辦理風險管理之業務員，應向期貨公會登記    

      ，並登記為「風險管理」類別項下。 

 (二)期貨信託事業應依期貨公會「期貨信託事業運用期貨信託基金風險

評量作業要點」第 6 條規定，設置風險管理執行單位、單位主管及 

業務員，如他業已設置風險管理執行單位者得由該單位人員兼辦，

另業務員亦須符合管理規則第 47條規定之資格條件。 

七、 期貨信託事業之內部稽核人員，是否得由他業兼營期貨信託事業之內 

部稽核人員兼任？ 

說明：是。依管理規則第 50條第 3項規定，他業兼營期貨信託事業之內部

稽核人員，如具管理規則第 47條所定資格，得由他業登記之內部稽 

核人員兼任。 

八、 期貨信託事業之負責人、部門主管或分支機構經理人，不得擔任其他

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期貨顧問事業、期貨商之董事、監察

人或經理人，是否有例外規定? 

說明：本會業於 97 年 1 月 16 日以金管證七字第 09600740675 號令，規範 

上開人員得擔任期貨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情形。

伍、期貨信託事業內部之人員兼任 

一、 期貨信託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各不得兼任之職務為何? 

說明： 

 (一)依管理規則第 50條第 1項規定，期貨信託事業之董事長，除有管理 

規則第 50條第 1項但書所定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 

得兼任總經理。 

  (二)依上開規定，董事長、總經理不得互相兼任。另依管理規則第 50條 

第 2 項規定，期貨信託事業之總經理亦不得兼任該公司之分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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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基金經理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經理人、全權委託期貨交

易業務之交易決定人員或證券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 

二、 期貨信託事業辦理研究分析之業務員或基金經理人，可否兼任執行交

易及投資之業務員? 

說明：否。依管理規則第 50條第 5項規定，期貨信託事業辦理研究分析之 

業務員不得兼任執行交易及投資之業務員；基金經理人不得兼任執

行交易及投資之業務員。 

三、 基金經理人不得兼任之職務為何? 

說明： 

(一) 依管理規則第 50條第 6 項規定，向不特定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之基

金經理人，除本會另有規定外，不得兼任向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

託基金經理人、向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經理人、公募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經理人、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經理人、全權委託

期貨交易業務之交易決定人員或證券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另依管

理規則第 50條第 5項，基金經理人不得兼任執行交易及投資之業務

員。 

(二)向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經理人得兼任向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

託基金經理人、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經理人、全權委託期貨交 

易業務之交易決定人員或證券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 

四、 基金經理人可否同時管理向不特定人或向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

金？另向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經理人間得否相互兼任? 

說明：依管理規則第 50條第 6項規定，除本會另有規定外，向不特定人募 

集之期貨信託基金經理人不得兼任向特定人及向不特定人募集之期

貨信託基金經理人。向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經理人間，得相互

兼任之。 

五、 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受益憑證之募集發行及銷售人員」，得否兼任「期

貨交易及相關投資之研究分析」或「執行基金之交易及投資」人員? 

說明：依據管理規則第 50條第 5項「期貨信託事業辦理研究分析之業務員、 

基金經理人不得兼任執行交易及投資之業務員」規定，期貨信託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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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研究分析之業務員及基金經理人不得兼任執行交易及投資之業

務員，爰受益憑證之募集發行及銷售人員得兼任「期貨交易及相關投

資之研究分析」或「執行基金之交易及投資」人員(惟僅得同時兼任

其中一項業務)。 

陸、其他 

一、 管理規則第 49 條第 1 項「期貨信託事業之總經理、業務部門之副總

經理、協理、經理及分支機構經理人、部門主管與業務員，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為專任。」，該專任所指為何? 

說明：該專任係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兼任他公司任何職務。 

二、 向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經理人可負責管理期貨信託基金之

種類、數量、額度為何？ 

說明：向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經理人得管理或協助管理之期貨信

託基金種類及資格條件，請詳本會 97 年 1 月 16 日金管證七字第 

0960074067 號令，另依該令之規定，期貨信託基金經理人所管理同

類型期貨信託基金之數量、額度，並無限制。 

 


